
北京市密云区光荣院

2021年部门预算说明

部门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及职责

    根据密云区委、区政府印发的《北京市密云机构改革实施方案》（京密发〔2019〕5号）的通知，2019年3月18日挂牌成立北京市密云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临时办公地址设在康居路9号院10号楼。2020年8月起光荣院独立预算，整合组建北京市密云区光荣院（北京市密云区优抚安置中心）。为进一步优化优抚安置职能设置，将北京市密云区光荣院（北京市密云区拥军优抚褒扬中心）和北京市密云区退役军人安置就业中心整合，组建北京市密云区光荣院（北京市密云区优抚安置中心），为区退役军人局所属相当正科级公益一类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承担收养的孤老烈属、伤残复退军人、烈士遗孤的生活和医疗保障政策落实等事务性工作。承担孤老烈属、伤残复退军人、烈士遗孤优抚对象基本生活及养老事宜等服务工作。承担本区军人伤残鉴定、退役军人医疗保障、国民党抗战老兵等有关人员优待政策落实、军供服务保障、随军随调家属落户等事务性工作。组织开展公祭活动。承担本市计划分配军队转业干部和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等辅助性工作。承担计划分配军队转业干部适用性培训、上岗前培训、进高校专项培训和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的相关培训等事务性工作。承担自主就业退役军人党组织关系转接、就业创业促进和教育培训、开展有关中介服务指导、退役军人社会保险落实等事务性工作。
  （二）人员构成情况：

我单位现有编制数8名，事业编制8名，现实有人数8名。
    二、收入预算：

2021年财政拨款收入预算164.66万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164.66万元.
    三、支出预算：

     2021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164.6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64.66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59.04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5.6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0.006万元。

2021年我院安排机关运行经费5.6万元，主要用于包括办公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工会经费、福利费。

四、“三公经费”预算编制情况
无。
五、政府采购安排情况说明
无。

六、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无。
